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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七一”期间开展“支部好案例 书记好党课
党员好故事”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挖掘、培植一批党建工作亮点品牌，选树一批成长成才典型、教书育人典型、管理服务典型、道德模范典型，经研究决定在“七一”期间开展“支部好案例 书记好党课 党员好故事”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内容及要求
（一）支部好案例

1．主题鲜明，能集中反映党支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教育教学中心工作，成效明显，具有示范作用。

2．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基层党建一个问题、一项工作、一个具体做法进行阐述分析，选送的案例必须已经开展并收到实际成效，具有较强创新性，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3．案例内容要求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表述流畅，主要包括：背景起因、主要做法、实际成效、经验启示等四个部分，字数控制在3000字左右，并附3-5张活动主题图片。
（二）党员好故事
1．事迹生动感人，能集中反映教书育人、管理服务和道德模范的典型，具有代表性(已被省级以上表彰对象不再报送)。

2．参与展评“党员好故事”的故事主人公应为中共正式党员。
3．要求故事真实、情节感人、语言平实、形象可亲，注意在平凡事例中挖掘人物精神内涵，不要写成主要事迹评述，字数控制在3000字左右。
（三）书记好党课

1．内容丰富，感染力强，结合实际紧密，能够回答和解决当前师生党员困惑的问题。

2．参评的应为各基层党组织书记、副书记讲授的党课。

3．提交党课的文字材料，控制在6000字左右，并附党课的教案（PPT课件），主题突出、观点正确，说理透彻、表达确切，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二、推选要求
请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做好发动和组织工作。每个党总支须推荐支部好案例2个以上（可以含前期已开展的党建创新项目等，但须有一个新开展未报送案例），党员好故事1个以上，书记好党课1个以上。直属党支部3个项目中至少选送1例。请于2015年6月10日前请将参评内容电子版发至fzydqc@126.com，报送时，请在标题前加注“‘三个好’（ 案例）”、或“‘三个好’（党课）”、或“‘三个好’（故事）”等字样。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即可报送。此项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党建工作考评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
“七一”期间，学院将举行支部好案例等评选汇报会，优秀项目推荐参加省市教育工委相关项目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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